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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建函〔2025〕33号
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通海县十七届人大第四次会议第81号建议答复的函

岩坎叫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小区物业管理与监督的建议》，已交由我们研究处理，现答复如下：

一、通海县物业管理基本情况

目前，通海县共有城市小区255个，其中，有物业公司进驻管理的小区有19个，自行管理小区196个（有单位管理小区102个，小区自行组织管理94个），无人管理小区40个。物业公司管理覆盖率仅为7.45%，物业管理覆盖率极低，间接暴露出通海县物业管理发展缓慢这一实际问题。事实上，影响物业管理发展缓慢的因素有很多，如通海县的经济发展水平、业主对物业管理的认知及接受程度、物业公司的收费标准与服务质量等。很大程度上，收费标准决定了服务质量的高低。但是，现阶段，多数业主骨子里认为物业费越低越好，间接造成了物业公司为维持成本或减少成本，降低服务质量；甚至有部分小区收取的物业费在支出保安保洁费用后剩少量结余，这样的物业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之为专业化物业服务，如蓝洁物业管理的嘉诚名筑小区，仅是履行保安保洁的任务，其余相关的物业服务基本没有。

结合通海物业管理现状，通海县物业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业主对物业管理服务的认识不够，花钱买服务的意识不强，物业管理发展较慢，覆盖较低；物业管理企业素质整体偏低，物业公司服务水平及质量不高，多数物业企业局限于物业管理常规服务，认为就是看看大门、管管花草、扫扫垃圾，缺乏品质服务理念，与业主的物业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办理情况

您在建议中反映的物业招投标监管、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物业收费标准不科学，属地管理滥用三个问题，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高度重视，现结合县住建局职能职责，特作如下说明：

1.物业招投标监管、行业监管职责不到位的问题。物业招投标的说法存在于前期物业的产生，成立业主大会后的物业公司系业主大会选聘产生。前期物业严格执行《前期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暂行办法》，基于前期物业的确定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必要件，针对新建商品房项目，县住建局会在项目开工后，提前告知开发企业关于前期物业招投标相关事项，要求企业严格按照规定确定前期物业，坚决杜绝开发商自行指定前期物业的行为发生。成立业主大会后物业公司的选聘，县住建局主要负责物业公司选聘前的政策指导及选定后的物业活动监管，中间环节的物业公司选聘过程是由街道指导小区召开业主大会选聘产生。长期以来，针对小区业委会咨询及反映的问题，县住建局均认真接待、耐心解答。同时，为强化物业活动监管，县住建局采取不定期抽查与企业自查的方式，坚持开展1月1次的物业服务小区检查，重点围绕小区安全生产工作、物业企业是否侵占业主利益等事项进行。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一方面现场向物业企业反馈，另一方面下发告知书要求立行立改。同时，为提升物业企业物业服务水平，县住建借到企业检查及组织物业集中学习之机，加强对物业企业的日常工作指导，逐步提升各物业企业服务意识及服务水平。如，2024年12月县住建局邀请法律顾问郭文俊律师，以“物业领域常见法律问题”为主题，围绕《物业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云南省物业管理规定》等法规，就物业基本概念、业主及业主大会、物业服务人的职责义务、物业费纠纷、物业合同解除、案例等方面，面向全县承接物业活动的14家物业企业进行法律知识普及及讲解。2024年3月，县住建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到园丁小区召开物业行业消防安全现场工作会。

2.物业收费标准不科学的问题。根据《玉溪市物业管理办法》（玉政规〔2021〕1号）第三十三条之规定，除保障性住房及住房前期物业服务之外的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当前，通海县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大会与物业企业协商约定；保障性住房及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收费标准按《通海县公共租赁住房物业服务收费和普通住宅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实施方案》（通政办发〔2024〕7号）执行。

3.属地管理滥用的问题。物业企业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部门，小区及业委会的主管部门为属地乡镇（街道）。一直以来，县住建局均是按照职能职责开展物业监管工作，不存在属地滥用的说法。针对您提到的小区物业矛盾纠纷问题，根据《云南省物业管理规定》、《玉溪市物业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统筹协调行政区域内物业管理活动，负责协调和处理辖区内物业管理综合事务和纠纷，对设立业主大会和选举业主委员会给予指导和协助。今后的工作中，如遇物业公司与业主发生矛盾纠纷，县住建局会积极配合秀山街道，做好物业类矛盾纠纷调处工作，力争化解在源头。

在以后的工作中，县住建局将结合职能职责，一如既往持续加强物业公司的指导与监管，提升物业公司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提高业主满意度。同时县住建局也会本着“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原则，积极配合秀山街道做好物业小区管理相关工作。

最后，感谢各位代表对住建工作的关心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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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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